
公告编号：2019-022 

证券代码：871591          证券简称：浙江龙文       主办券商：光大证券 

 

浙江龙文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坏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浙江龙文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核销坏账的议案》，具体

内容如下： 

一、 核销坏账概况 

（一）应收账款核销情况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 5,729,032.76 元，以上款项前期均已按照账龄分析法

计提了坏账准备。本次申请核销的坏账形式的主要原因是：账龄过长或无法收回，

已形成坏账损失。公司已经多种渠道催收，仍然催收无果，确实无法收回，因此

对上述款项予以核销，但公司对上述的应收账款仍将保留继续追索的权利。本次

核销的坏账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发生日期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金额 核销比例（%） 核销理由 

余姚冠盖印铁制罐

有限公司 

2012-11-15 171,600.00 171,600.00 100.00 账龄6年，已多次催收未

果，确定无法收回 

天津嘉顺制盖有限

公司 

2012-11-15 390,000.00 390,000.00 100.00 账龄6年，已多次催收未

果，确定无法收回 

杭州中粮美特容器

有限公司 

2012-11-15 277,140.00 277,140.00 100.00 账龄6年，已多次催收未

果，确定无法收回 

东山县陵煌制罐厂 2012-11-15 

2017-06-13 

1,666,438.00 

20,000.00 

1,666,438.00 

20,000.00 

100.00 

100.00 

账龄 6 年,已多次催收未

果，确定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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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宏图特种飞行

器制造有限公司 

2016-10-31 763,675.21 763,675.21 100.00 账龄2年，已多次催收未

果，确定无法收回 

舟山市普陀可纳乐

食品有限公司 

2012-11-15 250,000.00 250,000.00 100.00 账龄6年，已多次催收未

果，确定无法收回 

黑龙江绿源包装有

限责任公司 

2012-11-15 110,000.00 110,000.00 100.00 账龄6年，已多次催收未

果，确定无法收回 

CANWELDSERVICES(

马来西亚) 

2010-12-31 1,139,995.15 1,139,995.15 100.00 账龄8年，已多次催收未

果，确定无法收回 

天津万事达印铁包

装容器有限公司 

2014-12-31 464,678.00 464,678.00 100.00 账龄4年，已多次催收未

果，确定无法收回 

中粮包装成都有限

公司 

2010-11-30 50,000.00 50,000.00 100.00 账龄8年，双方已达成协

议，确定无法收回 

临沂靓宣印铁制罐

公司 

2017-11-3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 账龄2年，双方已达成协

议，确定无法收回 

河南省晟源起重机

械有限公司 

2014-12-31 60,000.00 60,000.00 100.00 账龄4年已多次催收未

果，确定无法收回 

昆山瑞和鑫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2016-1-30 265,506.40 265,506.40 100.00 预付账款3年,已多次催

收未果，确定无法收回 

合计  5,729,032.76 5,729,032.76 100.00  

公司对本次所有核销明细建立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能用以追索的资料，继

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还能力将立即追索。 

二、 本次核销坏账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坏账的事项，公司已根据会计政策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故本次核销

后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本次核销事项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

合公司的财务实际情况，有利于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 决策程序 

本次坏账核销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公告编号：2019-022 

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

次坏账核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意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各位董事认真核查公

司本次核销坏账的情况，认为本次核销坏账的事实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的财务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公司董

事会就该核销坏账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坏账的核销 。 

五、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意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我们认真核查公司本

次核销坏账的情况，认为本次核销坏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公司的财务

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

就该核销坏账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浙江龙文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浙江龙文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关于浙江龙文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

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19）第 318038号) 

 

特此公告。  

 

浙江龙文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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